
关于印发《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标控制价编制指导意见》的通知

新建总造字[2010] 7 号

为贯彻《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以

下简称《计价规范》）和我厅“关于发布《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标控制价备

案及投诉处理办法》的通知”（新建造[2009]4 号）,解决现行计价依据

与《计价规范》的衔接问题，规范招标控制价编制行为，结合我区实际

我站制定了《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标控制价编制指导意见》，现印发你们

在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反馈我站。

附：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标控制价编制指导意见

下载地址: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标控制价编制指导意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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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jzj.com/Article/UploadFiles/201004/2010040718432506.rar


                             二Ｏ一Ｏ年三月二十五日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下载内容如下

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标控制价编制指导意见

一、招标控制价编制原则

招标控制价编制应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

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有关规定，合理反映拟建工程项目

控制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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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标控制价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

2、国家、自治区、各地、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现行计价依

据、计价办法等；

3、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及相关资料；

4、招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及有关要求；

5、与建设项目有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

6、自治区及各地、州、市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工程造价信息；

工程造价信息没有发布的，参照市场价；

7、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正常合理条件下常规施工方案；

8、其他相关资料。

三 、招标控制价编制方法

招标控制价应由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

和税金组成。

（一） 分部分项工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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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费应依据本意见第二条规定，按照招标文件中的分

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及有关要求计算。

1、工程量：分部分项工程量应依据招标文件中工程量清单提供的

工程量。

2、综合单价: 是完成一个规定计量单位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

目或措施清单项目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和企业管理

费与利润，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

① 人工费应按照工程所在地现行相关计价定额的人工费单价及政

策性调整进行计算。

② 材料费按照现行相关计价定额及配套的地区材料预算单价表

（或地区单位估价表）和定期发布的指导性材料价格信息计算，工程

价格信息没有发布的，可参照市场价计算；招标文件中提供了暂估单

价的材料，按暂估的单价计入综合单价。

4



③ 施工机械使用费按照现行相关计价定额机械台班单价（或配套

的地区单位估价表）或“2003 新疆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参考单价”计算，

计价定额无明确规定的可参照市场价计算。

④ 企业管理费: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单独承包的装饰工程，参照

本专业现行费用定额工程类别划分规定，并执行附表（1）费率标准

计算；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参照本专业现行费用定额相关规定计

算。

⑤利润参照各专业现行费用定额工程类别划分规定，并执行附表

（2）费率标准计算。

⑥综合单价中应包括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考虑的风险费用，其

计算方法可参照我厅《关于建筑材料价格风险费用计取的指导意见》

（新建标[2008]4 号）文件中相关内容,并在编制说明中予以说明。

（二）措施项目费

措施项目费由技术措施项目费和组织措施项目费组成。

1、 技术措施项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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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措施项目是指《计价规范》附录中列出的各专业工程措施项目。

可以计算工程量的技术措施项目费应根据招标文件中的措施项目清单

并依据拟建工程正常合理条件下的常规施工方案，采用综合单价计价。

对于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模板及支架、脚手架、垂直运输机械以及

各专业工程的技术措施项目费，可以参照国家及自治区现行计价定额

及配套地区单位估价表、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引和有关计价办法、规定计

算；不能计算工程量的技术措施项目费，以“项”为计量单位，按照国

家及自治区有关规定计算。

2、 组织措施项目费

（1）安全文明施工费（含环境保护、文明施工、安全施工、临时设

施）

  建筑安装工程执行“关于印发《自治区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计

取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标准》的通知”（新建造【2006】3 号）文

件及现行费用定额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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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执行 “关于调整临时设施、文明施工增加费用标准的通知”

（新建造【2003】1 号）和“关于调整临时设施文明施工增加费的补充通

知”（新建造【2003】3 号）文件及现行费用定额相关内容。

园林绿化工程执行现行费用定额相关内容。

（2）冬雨季施工费、夜间施工费、二次搬运费以及地上、地下设施，

建筑物的临时保护设施等措施项目费用的计算应结合拟建工程的常规

施工方案，参考现行各专业费用定额相关内容计算。

（3）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应结合拟建工程常规施工方案，其计

算基础及费率参考附表（表 3）计算。

本意见未明确的施工技术措施和施工组织措施的项目可根据拟建

工程实际及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编制，并计入措施项目费中。

（三）其他项目费

1、暂列金额：应根据拟建工程特点、工程复杂程度、设计深度、工

程环境条件（包括地质、水文、气候条件等），按照国家及自治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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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计价规定进行估算，也可按拟建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费 5%—

10%作为参考。

2、暂估价：暂估价中的材料单价应根据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

机构发布的工程材料价格信息或参照市场价格估算；暂估价中的专业

工程金额应分不同专业，按国家及自治区有关计价定额、办法、规定估

算。

3、计日工：计日工项目和数量应按其他项目清单列出的项目和数

量，综合单价按分部分项有关规定组价。

4、总承包服务费：应根据工程特点，分包专业工程内容和供应材

料设备情况，需要投标人协调、配合与服务的要求，参照下列标准估

算：

（1）招标人仅要求对分包的专业工程进行总承包管理和协调时，

按分包的专业工程估算造价的 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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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标人要求对分包的专业工程进行总承包管理和协调，并

同时要求提供配合服务时，根据招标文件列出的配合服务内容和提出

的要求，按分包的专业工程估算造价的 2%～5%计算；

（3）招标人自行供应材料的，按招标人供应材料价值的 1%计算。

（四）规费

1、建筑工程、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执行“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建筑安装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费取费标准》的通知”（新建造

【2004】5 号）文件及“关于调整自治区建筑安装、市政、园林、修缮等工

程费用定额及工程量请单计价规费标准的通知”（新建造【2009】1 号）

相关规定。

2、市政道路工程、桥涵工程、场站土建工程及土石方工程、园林建

筑工程参考建筑工程规费有关规定；市政工程各类管道、场站安装、路

灯及配电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参考安装工程规费有关规定。

（五）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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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税法规定的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内的营业税、城市

建设维护税及教育费附加等，其税金费率执行附表（表 4）。

(六)招标控制价表格、格式内容执行《计价规范》有关规定。

（七）建设工程招标控制价计算程序

建设工程招标控制价计算程序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方法

1
分部分项工程费 ∑(分部分项工程量×综合单价)

2
措施项目费 ∑(各项措施项目费)

3
其他项目费 ∑(各项其他项目费)

4
规费 按有关规定执行

5
税金 (1+2+3+4) ×税率

6
工程造价 1+2+3+4+5

四、本意见由自治区工程造价管理总站负责解释。

附表：相关费用计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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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  企业管理费费率表（单位%）

                         

表 3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费率表（单位%）
专业工程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费率

计费基础 费率
建筑工程 土建 分部分项工程费合计 0.07

安装工程 结合拟建工程具体情况，按常规施工方案计算
市政道路工程 分部分项工程费合计 0.07

市政桥涵工程 0.07

市政场站土建工程 0.07

市政土石方工程 0.07

专业工程 计费基数 费率

建筑工程 ： 一类工程 现行定额直接费 12.65

二类工程 11.11

三类工程 9.16

四类工程 8.19

安装工程 ： 一类工程 现行定额人工费 81.56

  二类工程 76.00

三类工程 59.26

四类工程 44.47

人工大型土石方工程 38.54

单独承包的装饰：装饰一级 81.56

             装饰二级 76.00

装饰三级 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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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各类管道、场站安装、路灯及配
电工程

结合拟建工程具体情况，按常规施工方案计算

园林建筑工程 分部分项工程费合计 0.07

园林绿化工程 结合拟建工程具体情况，按常规施工方案计算

表 4                 税金(单位%)

地区 市区 县城(镇) 非市区、县城（镇）

计费基数 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

计费费率 3.41 3.345 3.217

表 2   利润率表（单位%）

专业工程 利润率

计费基础 费率

建筑工程 ：一类工程 现行定额直接费
9.0

    二类工程
6.0

三类工程
3.3

四类工程
2.5

   安装：一类工程 现行定额人工费
110

     二类工程
80

三类工程
40

四类工程
30

人工大型土石方工程
32.02

单独承包的装饰：装饰一级
77

               装饰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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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三级

市政道路： 一类工程 现行定额直接费
10.09

     二类工程
6.37

三类工程
2.52

市政桥涵： 一类工程
10.52

     二类工程
6.64

三类工程
2.61

市政场站土建： 一类工程
10.21

             二类工程
6.46

市政土石方： 一类工程
9.87

        二类工程
6.24

三类工程
2.45

市政各类管道、场站安装、路

灯及配电：    一类工程

现行定额人工费
140.02

          二类工程
88.65

三类工程
37.3

园林建筑： 一类工程 现行定额直接费
5.84

     二类工程
5.14

三类工程
4.52

园林绿化：  一类工程 现行定额人工费
20.88

      二类工程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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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工程
16.41

14


